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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显示，申请人吴某某
（女）与被申请人杨某某（男）2009年相
识后成为男女朋友，并居住在一起。
2018年农历春节过后吴某某向杨某某
提出分手，杨某某同意。2018年四五
月份，杨某某开始对吴某某进行跟踪、
骚扰、殴打并强行闯入吴某某的住所
和工作场地，限制吴某某的人身自由，
抢夺吴某某住所的钥匙、手机，在吴某
某住所地张贴污蔑、辱骂、威胁吴某某
的材料。吴某某多次向住所地、工作
场地所在的派出所报警，杨某某在经
警察教育、警告之后仍屡教不改，并且
变本加厉骚扰吴某某。吴某某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裁定：禁止杨某某对吴某某实施暴
力行为；禁止杨某某对吴某某及其
家属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禁止杨
某某接近、进入吴某某的住所及工
作场所。

最高法在阐述该案典型意义时
称，本案是一起同居关系的一方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反家庭暴力
法不仅预防和制止的是家庭成员之间
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家庭成员以外共
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同
居关系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权利应当
受到法律保护，同居关系的一方若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
危险，人民法院也可依当事人申请签
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同居遭家暴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最高法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离异后暴力也属家暴

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庭暴力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
实施以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
院共受理人身安全保护案件 42
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28份，驳
回申请7件，准予撤回申请7件。
其中，2016年受理7件，2017年受
理 4 件，2018 年受理 7 件，2019 年
受理 10件，2020年 1-10月份受理
14件。

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数量呈
现总体递增趋势，侧面反映出亲
密关系中潜藏的对生命安全及身
体健康的威胁及侵害不断出现。

●结婚十年多次施暴

阿冰与阿伍于2010年 3月登
记结婚，婚后阿伍多次因生活琐
事殴打阿冰，后双方开始分居，但
阿伍多次到阿冰工作单位无故吵
闹甚至辱骂、殴打阿冰，前往阿冰
父母家中纠缠，严重影响阿冰及
其父母的正常生活。

2020 年 8 月 11 日 20 时许，阿
伍与阿冰因离婚问题发生争吵，
还用铁锄敲烂阿冰父母的家门，
阿冰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决定
对阿伍予以告诫，告诫其应当纠
正违法行为，禁止实施家庭暴力。

●24小时内紧急发出保护令

告诫书发出后，阿伍非但没
有悔改之心，反而变本加厉，再次
对阿冰实施殴打，无奈之下阿冰
于同年8月 17日向广州白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经审查认为，综合阿冰
提交的门诊病历、受伤照片及公
安机关出具的反家暴告诫书等证
据，足以证实阿伍对阿冰存在威
胁、恐吓等侵害行为，使阿冰面临
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阿冰的申
请符合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
件。

考虑到阿冰遭遇家庭暴力
现实危险的紧迫性，法院于受理
申请后的 24 小时内紧急发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阿伍殴
打、威胁以及骚扰、跟踪、接触阿
冰。并于当天向当事人及公安
机关、居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送
达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受害人的
人身安全给予及时、强有力的保
护。

●男子跟踪殴打妻子 法
院当日发出保护令

在白云区人民法院公布的另
一案例中，潘潘与小胡于2013年8
月登记结婚，婚后因感情不和于
2019 年底正式分居。后潘潘于
2020 年 7 月向法院起诉离婚，考
虑孩子年龄尚小，为给孩子一个
完整的家，潘潘于8月 28日申请
撤回起诉。撤诉后，小胡多次到
潘潘工作场所骚扰潘潘，还破坏、
乱翻并拿走其办公室内的物品，
后经民警进行调解。

同年 10月 15日，怀恨在心的
小胡在某住宅内殴打潘潘，致其
身上多处软组织受伤，潘潘报警
后派出所决定对小胡予以告诫，
告诫其应当纠正违法行为，禁止
实施家庭暴力。

10月 26日，潘潘再次发现被
小胡跟踪并被其言语威胁，遂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提
交了报警回执、门诊病历、CT检查
报告单及派出所出具的调解协议
书、反家庭暴力告诫书等证据。

法院经审查认为，综合潘潘
提交证据，足以证实小胡对潘潘
存在殴打、威胁、恐吓等侵害行
为，使潘潘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
危险，潘潘的申请符合发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条件。故法院于受
理当日即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定禁止小胡对潘潘实施家庭暴
力，禁止小胡威胁、骚扰、跟踪、接
触潘潘及其父母、姐弟。

●白云法院明确将告诫
书使用纳入执法考评

南都记者了解到，为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
身心健康及合法权益，广州白云
法院积极推进家庭暴力告诫制
度，联合区妇联、区公安分局等部
门，研究制定了《关于规范使用反
家庭暴力告诫书的通知》，明确将
告诫书的使用纳入执法考评范
围。

借助妇联、共青团等社会力
量，白云法院发挥区妇联康乃馨
项目驻法院工作站的作用，促成
调解或撤诉案件195件；引入团区
委“青年地带”，对受家暴侵害或
可能遭受暴力威胁的家庭成员进
行心理辅导54件。

（刘嫚）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离婚后家暴、同居期间遭遇家暴均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今年11月25日是第21个“国
际反家庭暴力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中国女法官协会联合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根据反家
庭暴力法相关规定，监护、寄养、同居、离异等关系的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也被纳入到家庭暴力中，受到法律约束。

一起典型案例显示，申请人周某与
被申请人颜某经调解离婚后，三名未成
年子女均随周某生活。然而每当颜某心
情不好的时候，便不管不顾地到周某家
中骚扰、恐吓甚至殴打周某和三个孩子，
不仅干扰了母子四人的正常生活，还给
她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周某多次报警，但效果甚微，派出所
的民警只能管得了当时，过不了几日，颜
某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地侵害
母子四人的人身安全，连周某的亲友都
躲不过。周某无奈之下带着三名子女诉
至法院，请求法院责令颜某禁止殴打、威
胁、骚扰、跟踪母子四人及其近亲属。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裁

定周某及三名子女被实施家庭暴力；禁
止颜某接触周某母子四人及禁止颜某骚
扰、跟踪周某近亲属。

最高法在阐述该案典型意义时称，
本案系一起针对“离婚后家暴”发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反家庭暴力
法，顾名思义适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现有
法律对家庭成员的界定是基于血亲、姻
亲和收养关系形成的法律关系。除此之
外，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中明确规
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
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意味着监护、寄养、同居、离异等关系
的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也被纳入到
家庭暴力中，受到法律约束。

男子锄敲岳父门法院急发保护令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
庭庭长郑学林介绍，截至2019年12月
底，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5749份，有效遏制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郑学林介绍，2016年制定实施的
反家庭暴力法表明了国家禁止任何形
式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其中，人身
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创设的重

要制度，也是该法的核心内容。
郑学林称，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

护令，是人民法院贯彻实施反家庭暴
力法的重要职责任务。人身安全保护
令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设立了一个

“法律保护伞”、一道“隔离墙”，能够在
很大程度上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
再次发生。

全国四年签发保护令5749份

离婚男被禁止接触前妻

同居中遭家暴可申请保护令


